
  菏泽市牡丹区农业农村局关于转发《关于切实做好2023年度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菏区农字〔2023〕6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现将菏泽市农业农村局、菏泽市财政局《关于切实做好 2023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
工作的通知》（菏农种植字〔2023〕1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为把通知精神落到实
处，再做出如下要求：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各镇街要采用明白纸、宣传车、农村“大喇叭”等多种形式，对 2023年小麦种植面积核定工
作进行广泛宣传,使广大基层干部和种粮主体了解、掌握小麦面积核定工作的政策、办法及责任，
引导种粮主体据实申报。要根据省、市确定的统计上报四个层次、两级公示和时间安排等工作程
序，严格执行面积核定办法，扎扎实实做好每个环节的工作，按照不虚报、不漏报的要求，把工
作做实、做细、做好，确保按时、准确完成小麦种植面积核定工作任务。要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
按照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为第一责任主体、包村干部为第一责任人、村主要干部（村支书、村委
会主任、村会计）为直接责任人的原则，把核实、公示等环节的责任落实到人，发现问题，直接
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对补贴对象、种植面积、补贴金额等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负责。

  二、明确范围，规范操作

  1.核定范围是 2023年农户小麦种植折实面积，（含国营农场、原良种场种植的小麦面积）。

  2.农户（小麦种植所有权人）自报告折实面积截止日期为 2023年 2月 18日。村委会核实和上
报工作于 2023年 3月 3日前完成。

  3.公示分户农民的小麦种植面积，公示期为 7天，全市统一公示起止时间为 2023年 2月 22
日-28日。镇街准确汇总所辖各村确定的小麦种植面积后，公示 7天，镇街负责收集、保存两级公
示影像资料，并于公示结束后报区农业农村部门审查备案。经公示无异议后，由镇街于 2023年 3
月 22日前完成小麦种植面积报送。

  区农业农村局联系人：马建扑

  联系电话：0530-3625984

  

  附：《关于切实做好 2023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菏农种植字〔2023〕
1号

  

  菏泽市牡丹区农业农村局

  2023年 2月 8日



  

  （此件公开发布）

  

  菏泽市农业农村局     菏泽市财政局

  关于切实做好 2023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

  菏农种植字(2023)1号

  

  

  各县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鲁西新区农业农村发展局、财政金融局:

  为确保 2023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及时、准确发放，根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财
政厅关于切实做好 2023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做好宣传发动和组织实施工作

  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继续以小麦种植面积为依据，补贴对象为全市各类种粮主体(含种
粮农民和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小麦种植面积核定是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的基础，各县区
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制定详细核定方案，确保小麦种植面积真
实、准确。要通过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新闻媒介，采用明白纸、宣传车、农村“大喇叭”等
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使广大基层干部和种粮主体了解、掌握小麦面积核定工作的政策、办法及责任，
引导种粮主体据实申报。要进一步明确乡镇(含街道办事处，下同)政府为第一责任主体、乡镇包
村干部为第一责任人、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为直接责任人，把小麦种植面积核实、公示等环节的
责任落实到人，坚决防止工作简单化、形式化，切实维护好种粮农民利益。

  二、规范小麦种植面积核定流程

  (一)种粮主体自报告。乡镇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指导各类种粮主体自报告小麦种植面积。
要统筹考虑外出务工人员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规定时限，切实做到应报尽报，防止漏报现象，对
因宣传不到位造成大面积漏报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各类种粮主体对自报告面积负责，规
定时限内由于个人原因导致漏报的，视为自动放弃。种粮主体虚报面积的，经核实后要扣除虚报
面积，情节严重的取消当年补贴资格。

  (二)村初核。村委会负责对种粮主体申报的小麦种植面积进行核实，包括:申报人、地块位置、
实际种植面积等。核实无误后，由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公章上报乡镇政府。

  (三)乡镇审核。乡镇政府组织对各村上报的小麦种植面积进行审核，并进行实地抽查。审核
无误后，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乡镇政府对补贴对象、种植面积、补贴金额等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负责。

  (四)乡村两级公示。严格落实“两级公示”制度，公示责任主体为乡镇政府。由乡镇政府到
各村公示分户小麦种植面积、监督举报电话等事项，公示期不少于 5天;在乡镇驻地公示各村小麦
种植面积、监督举报电话等事项，公示期不少于 5天。乡镇政府负责收集、保存两级公示影像资
料，并于公示结束后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查备案。公示无误后，负责将补贴信息录入到财政惠
民惠农补贴“一本通”系统。

  (五)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复核。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对乡镇提报的补贴信息进行复核，复核内容



主要包括:资料是否齐全、流程是否完备、档案是否规范等。复核无误后，及时向县级财政部门提
供补贴对象的个人信息、种植面积等材料，并与县级财政部门联合行文，将有关信息报市级农业
农村、财政部门。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对补贴档案的完整性、申报程序的完备性负责。

  三、及时发放补贴资金

  县级财政部门根据农业农村部门的复核结果，按照每亩不低于 127 元的标准，于省财政厅通
过粮食风险基金专户把资金拨付市县农发行后,及时将补贴资金通过财政惠民惠农补贴“一本通”
系统发放到农户。对按每亩 127 元补贴标准落实产生资金缺口的，由县级财政先行垫付资金，省
财政于下一年度清算补齐。以前年度结转资金要与当年预算资金统筹使用，加快消化补贴结转资
金。各县区要于补贴资金发放后 5个工作日内，将 2023年度小麦种植面积、补贴资金发放、县级
财政垫付等情况以正式文件形式报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部门将会同财政部门及
时汇总整理各县区上报材料，于省财政厅通过粮食风险基金专户把资金拨付市县农发行后 30日内
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备案。

  四、加强监督检查和问责力度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提升耕地地力、保障粮食安全
实施的一项重大强农惠农政策，涉及面广、惠及农民众多，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各级财政、农
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和担当精神，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加强协调配合，
按照各自职责，扎实做好补贴资金发放管理工作，坚决杜绝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补贴资金
严禁以任何方式统筹集中使用，必须全部直接发放到户，确保广大种粮主体直接受益。要强化补
贴资金管理发放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信访问题较多的地区。对政策落实不力、敷衍应付的，要
进行约谈、批评和通报，严肃追责问责;要加强与纪委监委、检察等部门的协调，及时查处虚报面
积、私立户头、村干部代领、截留、挤占、挪用、骗取补贴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对涉及违法犯
罪的按照有关程序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联系方式:市农业农村局   吕文博    5505567 

  市财政局   高亦阳    5613960

  

   

   

   

   

  菏泽市农业农村局       菏泽市财政局 

  2023年 1月 15日


